对种畜禽生产经营的监督检查规范标准
（1） 生产经营许可证 
1.是否真实、有效；
2.是否存在转让、租借情况。 
（2） 档案管理 
1.是否有育种或保种方案；
2.是否建档立柜、分类归档；
3.引种、配种、测定、饲养管理、疾病防治、疫病检测报告、无害化处理、销售等记录的保存情况是否齐全。 
（3） 销售记录 
1.是否超出生产经营许可证范围生产经营及其他违法违规销售种畜禽；
2.出售种畜禽存根与实际销售种畜禽的是否对应；
3.销售种畜禽时是否出具种畜禽合格证、家畜系谱和检疫合格证明；
4.是否擅自处理受保护的遗传资源；
5.是否未经批准进出口遗传资源；
6.是否未经批准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遗传资源。 
（4） 卫生防疫 
1.是否取得动物防疫合格证；
2.免疫程序执行情况；
3.是否有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；
4.跨省调运种畜禽是否经过审批及检疫。 
（五）人员 
[bookmark: _GoBack]现有生产人员，检验人员。 
（六）总体情况 
1.选址及规划布局建设情况是否符合要求；
2.专业人员配备是否符合要求；
3.存栏种畜禽与许可证申请的品种、代次是否一致；
4.存栏数量是否达到规定数量；
5.设施设备是否齐全、完好，维护保养是否正常；
6.种畜禽生产、育种记录是否齐全；
7.规章制度是否健全。 

